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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分细则
	评标指标
	指标权重

	技术部分
	40

	商务部分
	30

	经济价格
	30

	合计
	100




（一）技术部分评审细则（满分40分）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审内容

	配送服务响应及时性
	10
	根据投标人配送服务方案进行打分，订单最快在48小时内送达，得10分；96小时内，得7分：168小时内，得5分；无法保证订单在168小时内送达的，得3分，不提供方案则不得分。
注：须提供投标人的到货时间服务方案。

	商品组织及品质保障能力
	20
	根据投标人供货产品的品牌知名度、市场口碑、质量、数量、保质期等情况，进行综合比较评审。须提供采购需求表(附件2)。
优良[20]分；较好[10]分；一般[0-9]分。

	增值及售后服务
	10
	根据投标人提出增值及售后服务进行比较。综合比较价值最优得10分，依次递减5分，最低得0分。
注：须提供增值及售后服务方案。增值服务可為慰问卡片或其他不具备金钱价值的慰问品。	




（二）商务部分评审细则（满分30分）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审内容

	门店分布

	10
	根据投标人在珠海市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（不包含学校、医院和厂区门店）的商超门店数量进行打分，每一间门店得2分，满分10分。
注：提供投标人的门店营业执照复印件、食品经营许可证，并提供门店列表、门店照片，不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。

	相关业绩

	8
	投标人2021年3月1日至今，提供同类服务的业绩，同类业绩指工会福利品、慰问品等供货业绩。
单份合同/协议不低于50万元，每提供一个得2分；
单份合同/协议不低于100万元，每提供一个得4分；
本项最高得8分，同份合同不可累计得分。
注：须提供服务合同关键页复印件作为证明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页面：合同封面页、关键服务内容页、合同签字盖章页，若提供的合同无法判定合同金额的，可提供订单或发票证明，不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。

	经营面积、仓库面积

	8
	根据投标人在珠海市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所在地范围内的经营面积、仓库面积进行打分，面积（平方米）计算得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：
经营面积大于等于8000㎡得2分；
经营面积大于等于20000㎡得4分；
仓库面积大于等于3000㎡得2分；
仓库面积大于等于10000㎡得4分；
本项最高得8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须提供经营场所及仓库详细信息，且提供经营场所及仓库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文件，须显示面积，否则不予计算。

	管理体系认证
	4
	有效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得1分；
有效的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得1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有效的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得1分；      
有效的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得1分；
本项最高得4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  




（三）经济价格评审细则（满分30分）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审内容

	投标报价
	30
	各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得分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：
投标报价得分= (评标基准价/评标价)×30%×100
评标基准价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最低的评标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若投标报价高于报价上限，则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。
注：价格分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二位。



